
臺 中 市 葳 格 高 級 中 學 獎 助 學 金 實 施 要 點 
 

中華民國 101 年 02 月 08 日行政會議訂定 

中華民國 101 年 08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03 年 04 月 09 日行政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05 年 04 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12 年 06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13 年 09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7 日行政會議修訂 

 

(一) 目的：   

1. 為鼓勵國中優秀畢業生選讀本校高中職。 

2. 為提升本校入學學生素質及畢業後國立大學錄取率。 

(二) 對象：本校高中職及國中部學生。 

(三) 獎勵內容： 

1. 通過英語檢定獎勵： 

檢定項目 高中職 國中部 

全
民
英
檢 

中級複試 3,000 元 5,000 元 

中高級複試 8,000 元 15,000 元 

高級複試 15,000 元 30,000 元 

學生參加其他英語檢定考試者，比照全民英語檢定獎勵給予獎金。

各項英語檢定成績對照表如附件一，同等級英語檢定僅可請領一次

獎學金。 

  



2. 新生入學獎勵：依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標示換算本校積分，頒發獎學

金： 

（1）112學年度入學適用： 
 

新生入學獎勵辦法 

班別 
科學菁英班 

國際領袖班 
餐飲管理科 

會考成績   

                  學生身份 
外校 葳中 外校 葳中 

111 點 120 萬 132 萬 

21 萬 24 萬 

110 點 108 萬 120 萬 

105 點（含）以上 66 萬 72 萬 

99 點（含）以上 60 萬 66 萬 

93 點（含）以上 54 萬 60 萬 

87 點（含）以上 48 萬 54 萬 

80 點（含）以上 42 萬 48 萬 

75 點（含）以上 
36 萬 42 萬 

70 點（含）以上 

65 點（含）以上 - - 

60 點（含）以上 - - 

55 點（含）以上 - - 18 萬 21 萬 

50 點（含）以上 - - 15 萬 18 萬 

45 點（含）以上 - - 12 萬 15 萬 

40 點（含）以上 - - 9 萬 12 萬 

 

＊申請流程及注意事項： 

  獎學金總額分六學期平均發放，且自第二學期起， 

  若前學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則取消當學期獎學金： 

  a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 75.0 分。 

  b.未配合參加學校開辦夜間、週六、寒、暑假輔導課程者。 

  c.不得有小過或 3 支警告(含)以上處分。 

  d.因故休學、轉學、退學。 

等級 點數 

A++ 21 

A+ 18 

A 15 

B++ 12 

B+ 9 

B 6 

C 3 

寫作 點數 

6 級 6 

5 級 5 

4 級 4 

3 級 3 

2 級 2 

1 級 1 



（2）113學年度入學適用： 

新生入學獎勵辦法 

班別 普通科 餐飲管理科 

會考成績   

                  學生身份 
外校 葳中 外校 葳中 

111 點 120 萬 132 萬 

21 萬 24 萬 

110 點 108 萬 120 萬 

105 點（含）以上 66 萬 72 萬 

99 點（含）以上 60 萬 66 萬 

93 點（含）以上 54 萬 60 萬 

87 點（含）以上 48 萬 54 萬 

80 點（含）以上 42 萬 48 萬 

75 點（含）以上 
36 萬 42 萬 

70 點（含）以上 

65 點（含）以上 - - 

60 點（含）以上 - - 

55 點（含）以上 - - 18 萬 21 萬 

50 點（含）以上 - - 15 萬 18 萬 

45 點（含）以上 - - 12 萬 15 萬 

40 點（含）以上 - - 9 萬 12 萬 

＊申請流程及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新生入學獎學金與教育部相關補助及教職員工補助，三者總額

逾每學期註冊費(含部分代辦費)者，抵扣金額以註冊費(含部分

代辦費)總額為上限。 

二、補充說明：新生入學會考成績達 111/110 點，就讀普通科獎學

金不在此限。 

三、獎學金總額分六學期平均發放，且自第二學期起，若前學期有

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則取消當學期獎學金： 

a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 75.0 分。 

b.普通科未配合參加學校開辦夜間、週六、寒、暑假輔導課程者。 

c.餐飲科未配合參加學校開辦週六、寒、暑假輔導課程者。 

d.不得有小過或 3 支警告(含)以上處分。 

e.因故休學、轉學。 

  

等級 點數 

A++ 21 

A+ 18 

A 15 

B++ 12 

B+ 9 

B 6 

C 3 

寫作 點數 

6 級 6 

5 級 5 

4 級 4 

3 級 3 

2 級 2 

1 級 1 



（3）114學年度入學適用： 

114 學年度班別 
普通科 

約＄12.8 萬(±10%) 

餐飲管理科約 

＄6.8 萬(±10%) 

   會考成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身份 

外校 葳中 外校 葳中 

111 點 120 萬 132 萬 

21 萬 24 萬 

110 點 108 萬 120 萬 

105 點（含）以上 66 萬 72 萬 

99 點（含）以上 60 萬 66 萬 

93 點（含）以上 54 萬 60 萬 

87 點（含）以上 48 萬 54 萬 

80 點（含）以上 42 萬 48 萬 

75 點（含）以上 
36 萬 42 萬 

70 點（含）以上 

65 點（含）以上 - - 

60 點（含）以上 - - 

55 點（含）以上 - - 18 萬 21 萬 

50 點（含）以上 - - 15 萬 18 萬 

45 點（含）以上 - - 12 萬 15 萬 

40 點（含）以上 - - 9 萬 12 萬 

  

＊申請流程及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新生入學獎學金與教育部相關補助及教職員工補助，三者總額逾每

學期註冊費(含部分代辦費)者，抵扣金額以註冊費(含部分代辦費)

總額為上限。 

二、補充說明：新生入學會考成績達 111/110 點，就讀普通科獎學金不

在此限。 

三、獎學金總額分六學期平均發放，且自第二學期起，若前學期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則取消當學期獎學金： 

a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 75.0 分；領取新生入學會考成績達

111/110 點獎學金者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 85.0 分。 

b.普通科未配合參加學校開辦寒、暑假輔導課程者。 

c.餐飲科未配合參加學校開辦夜間、寒、暑假輔導課程者。 

d.功過相抵有小過或 3 支警告(含)以上處分。 

e.因故休學、轉學。 

 

等級 點數 

A++ 21 

A+ 18 

A 15 

B++ 12 

B+ 9 

B 6 

C 3 

寫作 點數 

6 級 6 

5 級 5 

4 級 4 

3 級 3 

2 級 2 

1 級 1 



 

3. 直升入學獎勵：依國中期間在校六學期學習領域總成績排名，頒發獎學

金： 

 

 (1)112 學年度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直升入學獎勵辦法 

校排 普通科獎學金 餐飲科獎學金 備註 

第 1~10 名 72 萬 36 萬  

第 11~20 名 36 萬 12 萬  

第 21~40 名 12 萬 6 萬  

第 41 名之後 1 萬 
1.無成績限制 

2.高一兩學期各$5,000 元發放 

(一)依本校「112 學年度葳格教育體系各項獎勵辦法」辦理。 

(二)獎勵金(一)分六學期平均發放，且自第二學期起，若前學期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則取消當學期獎學金： 

a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 75.0 分。 

b.未配合參加學校開辦夜間、週六、寒、暑假輔導課程者。 

c.不得有小過或 3 支警告(含)以上處分。 

d.因故休學、轉學、退學。 

 

  



(2)113 學年度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直升入學獎勵辦法 

校排 普通科獎學金 餐飲科獎學金 備註 

第 1~10 名 72 萬 36 萬  

第 11~20 名 36 萬 12 萬  

第 21~40 名 12 萬 6 萬  

第 41 名之後 1 萬 
1.無成績限制 

2.高一兩學期各$5,000 元發放 

(一)成績採計國中六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比序為準。 

(二)直升獎學金與教育部相關補助及教職員工補助，三者總額逾每學期註冊費(含部分代

辦費)者，抵扣金額以註冊費(含部分代辦費)總額為上限。 

(三)獎勵金(一)分六學期平均發放，且自第二學期起，若前學期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則取消當學期獎學金： 

a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 75.0 分。 

b.普通科未配合參加學校開辦夜間、週六、寒、暑假輔導課程者。 

c.餐飲科未配合參加學校開辦週六、寒、暑假輔導課程者。 

d.不得有小過或 3 支警告(含)以上處分。 

e.因故休學、轉學。 

 

  



 

(3)114 學年度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直升入學獎勵辦法 

校排 普通科獎學金 餐飲科獎學金 備註 

1%~10% 72 萬 36 萬  

11%~20% 36 萬 12 萬  

21%~40% 12 萬 6 萬  

41% 1 萬 1 萬 
1.無成績限制 

2.高一兩學期各$5,000 元 

(一)成績採計國中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比序為準。 

(二)直升獎學金與教育部相關補助及教職員工補助，三者總額逾每學期註冊費(含部分 

       代辦費)者，抵扣金額以註冊費(含部分代辦費)總額為上限。 

(三)獎學金分六學期平均發放，且自第二學期起，若前學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則取消 

       當學期獎學金： 

     a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 75.0 分。 

     b.普通科未配合參加學校開辦寒、暑假輔導課程者。 

     c.餐飲科未配合參加學校開辦夜間、寒、暑假輔導課程者。 

     d.功過相抵有小過或 3 支警告(含)以上處分。 

     e.因故休學、轉學。 

 

4. 學期成績優秀獎勵： 
科別 獎勵條件 獎學金金額 備註 

普通科 

餐飲管理

科 

學期學業成績 

每科至多五名 

第 1名：3000 元 

第 2 名：2500 元 

第 3 名：2000 元 

第 4 名：1500 元 

第 5 名：1000 元 

獎學金發放名次，依該年段該科學生

人數定之。 

科人數未逾 50 人，發放第一名至第

三名獎勵金； 

科人數逾 50 人，發放第一名至第五

名獎勵金。 

(1)領取獎學金學生，學期學業成績須達 80 分(含)以上，且不得有不及格科目，日常生活表

現優良，不得有記小過(含)以上處分。  

(2)各科學期學業成績前五(三)名學生不符領獎資格者，獎學金不予遞補。 

(3)獎學金名單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核會議審查通過後公告名單，並通知領獎。 

(4）如遇學期成績同分而導致名次相同，將依 1.國文科學期成績、2.英文科學期成績、3.

數學科學期成績，順序進行比序，以排定確切名次。 

(5)如經前項比序項目仍為同分者，依獎助學金審核會議討論決議後發放獎助學金。 

 

(四)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，呈校長審核並送董事會核定後實施，修正

時亦同。  



 

 

 

級
數
及
分
數
參
考
對
照
表 

一般英語之能力檢測 
商用英語之能

力檢測 
出國留學之英語能力檢測 

全民英檢

GEPT 

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

證分級測驗 

Cambridge Main 

Suite 

多益 

測驗 

TOEIC 

托福 

TOEFL 雅思

IELTS iBT 
(網路化) 

iTP 
(紙本化) 

初級 
Key English Test 

(KET) 
500-650 45-61 377-459 

3.0-

4.0 分 

中級 

Preliminary English 

Test  

(PET) 

651-784 62-79 460-542 

4.5-

5.5 級

分 

中高級 
First Certificate 

in English (FCE) 
785 -944 80-109 543-626 

6.0-

6.5 級

分 

高級 

Certificate in 

Advanced English 

(CAE) 

945-989 110-117 627-677 

7.0-

8.0 級

分 

優級 

Certificate of 

Proficiency in 

English (CPE) 

滿分 990 118-120  

8.5-

9.0 級

分 

附表 


